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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争议交易和退款的常见问题 

 

 

1. 什么是信用卡「退款保障机制」（Chargeback mechanism）？ 

 

答：信用卡退款保障是信用卡国际机构(如 Visa, MasterCard和银联)为持卡人提

供的保障机制，在符合信用卡国际机构所订的情况下（请注意，退款保障机制并

不适用于下列第 8条所述持卡人签署「免息消费分期计划直接付款授权书」使用

免息消费分期计划进行交易的情况），包括当持卡人以信用卡预缴款项，而商户

未能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持卡人可通过信用卡发卡机构向收单机构(即商户银行)

申请退 还就商户未能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所支付的款项，但是需注意个别信用卡发

卡机构的规则及追溯期限。 

  

2. 什么是常见的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 

 

答：一般而言，持卡人可就以下情况下的信用卡交易提出异议及申请退款，最常

见的包括： 

 无授权网上/ 邮购/ 电话订购交易 

 授权一笔交易，但商户重复收款 

 金额/ 交易货币不符 

 收不到退款 

 没有收到订购之商品或服务 

 向商户提出取消自动转账授权，但该商户没有按照办理 

 

例子：持卡人向某健身中心购买 1年会籍，并以中银信用卡一次性付款港币

12,000元，但使用会籍服务 6个月后，中心因倒闭而未能提供剩余 6个月之服

务。持卡人可于指定之时间内向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卡公司」）提

出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若申请符合信用卡国际机构之规则，卡公司会通过信用

卡国际机构向收单机构提出追讨退款申请。卡公司会把成功追讨的争议交易之款

项退回持卡人之 信用卡户口。 

 

3. 如何向卡公司提出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 

 

答：持卡人可先致电 24小时信用卡客户服务热线(2853 8828)向客户服务员查询

及提出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客户服务员会协助持卡人完成所需程序。持卡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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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填写「争议交易表格」，选择合适原因及按要求附上所需证明档（如服务合

约、会员卡及可证明未曾享用商品或服务之记录等）；以便卡公司按照信用卡国

际机构规定，向收单机构(即商户银行)就相关签账申请退回争议交易之款项。 

由于追溯期是有期限的，因此，持卡人需检查清楚卡公司发出的月结单，如发现

有问题交易，持卡人须尽快向卡公司提出。 

 

注: 「争议交易表格」可于中银信用卡网页(www.bochk.com/creditcard)下载或到中国银行(香

港)各分行索取。 

 

4. 在争议交易的过程中，卡公司作为中银信用卡发卡机构扮演什么角色？ 

 

答：除第 8条所列情况外，卡公司会根据信用卡国际机构的规则(「该规则」)协

助持卡人就争议交易提出退款申请，在合符该规则所订的情况下就申请及相关证

明档进行分析及做出建议。如果发卡机构接纳申请，便会根据该规则通过信用卡

国际机构向收单机构(即商户银行)提出退款申索。若收单机构接纳申索，便向发

卡机构做出退款，再由发卡机构退款给持卡人。 

 

5. 持卡人提出争议交易退款申请后，有关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处理的过程一般是怎 

样的？如何通知处理结果及需时多久？ 

 

答：在相关证明文件齐备及合符该规则所订的情况下，卡公司会就持卡人争议交

易及退款的申请透过信用卡国际机构，交予收单机构(即商户银行)跟进。收单机

构会视乎情况处理有关申请或将其转发给商户跟进。(详见下图） 

按照信用卡国际机构规定， 视乎不同原因，一般追讨程序预计需时 45-90日(历

日)。如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成功，退款将直接被退回信用卡账户内，而有关记

账将显示于下期月结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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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商户在持卡人付款后未能提供货品或服务时(如因商户倒闭)，持卡人提出争议 

交易及退款申请的追溯限期为多久？ 

 

答：一般而言，根据 Visa/MasterCard信用卡国际机构规定，此类别追溯限期须

取决于以下两个时限：(1)交易日起计 540日 (历日)内及(2)于商户倒闭后 120日

(历日)内; 而按银联国际规定，银联信用卡持卡人在香港及澳门进行的本地交

易，有关追溯限期为交易日起计 360日(历日)内(包括 30日的强制性查核交易时

间)，而其他国家/地区，于交易清算日起计 150日内(包括 30日的强制性查核交

易时间)。 

 

请注意，持卡人必须在追溯限期前至少 14日(历日)，向卡公司提出争议交易及退

款申请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档，以便处理有关申请。 

 

假设某商户于 2017年 1月 1日倒闭： 

i. 如持卡人于 2015年 1月 1日以 Visa卡购买该商户会籍，由于从交易日   

起计已超过 540日， 因此该退款申请未能符合 Visa信用卡国际机构的

规定； 

ii. 如从交易日起计未超过 540日，但持卡人于 2017年 12月才提出退款申  

請，由于该申请于商户倒闭 120日后始提出，因此该退款申请未能符合

Visa信用卡国际机构的规定； 

iii. 如持卡人于 2016年 12月 1日以 Visa卡购买该商户会籍，并于 2017年

1月 20日提出退款申请，由于该申请于商户倒闭后 120日内提出，且从

交易日起计不超过 540日，所以该退款申请符合 Visa信用卡国际机构的

规定。 

 

7. 持卡人提出争议及退款申请后，可通过什么渠道查询处理情况？对于已提出的争 

议交易及退款申请，是否仍需要先缴付？  

 

答: 客户可以致电卡公司 24小时信用卡客户服务热线 28538828查询。已提出的  

争议交易及退款申请，客户无须先缴付有关交易款项。 

 

8. 如持卡人签署「免息消费分期计划直接付款授权书」并使用免息消费分期计划进

行交易，有关退款安排是怎样的？持卡人须承担什么责任？ 

 

答：「免息消费分期计划直接付款授权书」上，已列明该计划为卡公司提供予持

卡人的贷款，如持卡人同意授权书并签署确认已明白差错处理（即退款保障）条

款不适用于免息消费分期计划，即使有关货品及/或服务其后发生任何争议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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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商户未能提供相关货品及/或服务，持卡人亦必须按照授权

书上相关条款及细则及持卡人合约向卡公司偿还所有免息消费分期计划的应付款

项。 


